[bookmark: _GoBack]附表3： 科研成果成绩自评表
	考生姓名
	
	考生编号
	
	申请类型
	

	硕士毕业院校及专业
	
	硕士指导老师
	

	报考研究方向
	
	报考导师
	

	评分项目
	项目名称/成果名称
	对应的分区（等级）
	自评得分


	获得科研成果
	（1） 论文标题/作者姓名/第几作者/发表期刊/发表年份及卷（期）数；
	
	

	
	（2）
	
	

	
	（3）
	
	

	
	（4）
	
	

	主持科研项目
	（1） 科研项目名称（项目批准号）/项目等级/项目计划类型/立项时间/姓名（排名）
	
	

	
	（2）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科研成果成绩自评总分
	

		本人承诺上述填写内容属实，如有弄虚作假后果本人自行承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※说明：1.科研成果成绩评分标准及要求参见附表2，累计满分100分。
2.获得科研成果均要求申请人为第一作者，或第二作者且导师为第一作者，如果是共同一作，则得分为相应分值的50%。
3.所有评分项均需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。
